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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
文件
广 东 省 司 法 厅
广 东 省 教 育 厅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广 东 省 普 法 办 公 室

粤应急〔2023〕45号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广东省司法厅 广东省教育厅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普法办
关于组织参加第四届全国应急管理

普法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、司法局、教育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普法办，各高等职业院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、省属技工院

校：

现将《应急管理部 司法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

国普法办关于开展第四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》

（应急〔2023〕2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

贯彻落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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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立工作专班，抓好参赛组织工作。各地级以上市应急

管理局要会同司法局、教育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普法办建

立工作专班，强化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分阶段推进职业院

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参加全国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有关工作。

各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要精心准备、细化方案、认真组织，

将竞赛活动通知传达到每个班级，广泛动员在校学生积极参赛。

我省届时将根据各地、各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参赛答题情况，

遴选一支 5人团队代表广东参加全国总决赛（具体遴选方式另行

通知）。

二、强化宣传引导，确保院校全员参与。各职业院校（含技

工院校）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渠道和形式，引导学生了解竞赛规

则、熟悉竞赛题型、学习竞赛内容、参与竞赛活动，切实提高竞

赛活动的知晓率、参与率和答题准确率。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

局、司法局、教育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，

深入开展应急管理普法进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主题活动，可

依托相关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组建普法讲师团，组织开展一

系列应急管理普法宣传。请各地、各院校积极投递活动宣传报道

稿件（接收稿件电子邮箱：yjt_zfxcc@gd.gov.cn），省有关单位

将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择优发布。

三、加强督促指导，力争活动取得实效。各地级以上市教育

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发挥主管部门作用，加强对各职业院

校（含技工院校）的督促指导，将活动开展情况纳入院校班子安

全生产责任制考核。各地组织参赛情况，将作为今年应急管理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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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重要工作，纳入本年度对各地级以上市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考

核。为便于沟通协调，请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和职业院校（含

技工院校）各确定 1名联络员，并于 4月 6日将联络员名单（含

单位、姓名、职务、办公电话、手机号、微信号）通过粤政易分

别报送至上级主管部门。联系方式：省应急管理厅政策法规处徐

江 芸 ， 020-83135786； 省 教 育 厅 安 全 保 卫 处 蒋 文 瑾 ，

020-37627185；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技工教育管理处黄兴礼，

020-8318361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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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部 司法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部 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第四届应急管理

普法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
应急〔2023〕25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急管理厅（局）、司法厅（局）、教育

厅（教委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、司法局、教育局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

思想，按照《中央宣传部、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

个五年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和应急管理系统“八五”普法规

划工作部署，应急管理部、司法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、全国普法办决定共同举办第四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

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夯实应急法治基础，青春飞扬技能报国。

二、组织单位

应急管理部、司法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全国

普法办。

三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学习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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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法治思想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职业教

育重要指示精神，以及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应急管理、职业教育

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文件精神。

（二）深入学习宣传宪法、民法典、行政处罚法和突发事件

应对法、安全生产法、消防法、防洪法、劳动法、劳动合同法、

社会保险法、职业教育法、就业促进法、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等

应急管理类、职业教育类、劳动保护类法律。

（三）深入学习宣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、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、烟花爆竹安全

管理条例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、防汛条例、森林防火条例、草原

防火条例、工伤保险条例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应急管理

类、劳动保护类行政法规。

（四）深入学习宣传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

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、法治

中国建设规划（2020－2025 年）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（2020

－2025 年）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－2025 年）、职业

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司法解释、文件。

具体法律法规文件名录在竞赛答题平台发布（见附件 1）。

四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活动对象。

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学生。

（二）活动形式及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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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分训练赛、正式赛、总决赛，采用线上答题模式，通过

扫描竞赛答题平台二维码进行学习答题。

1.训练赛。2023 年 4 月 6 日至 4 月 28 日，竞赛系统设计多

种普法互动模块，各地区和各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组织动员

学生积极参与，及时注册并登录学习，充分了解竞赛规则，熟悉

竞赛题型。

2.正式赛。2023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28 日，每人每天有 8 次

答题机会，每次随机派发 1 题，答题成绩计入参赛成绩。

3.总决赛。2023 年 5 月中下旬以团体形式进行（具体时间、

地点另行通知）。各省（区、市）按照正式赛最终总成绩进行排

名，前 10 名晋级总决赛。晋级总决赛的省（区、市）各组织一

支 5人团队参加总决赛，参赛选手须从正式赛答题人员中选择，

并请于 5 月 10 日前报送参赛人员身份认证信息。

（三）普法进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主题教育活动。

各省级应急管理厅（局）、司法厅（局）、教育厅（教委、

局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要结合竞赛活动总体安排，通

过组建普法讲师团、开展主题讲座、普法成果展示、案例警示教

育等多种方式，同步组织开展应急管理普法进职业院校（含技工

院校）主题教育活动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根据总决赛成绩，设置一等活动奖 1 个、二等活动奖 2 个、

三等活动奖 3 个、优秀活动奖 4 个，并对活动组织积极且成绩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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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的省（区、市）组织单位、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以及相关

单位进行通报表扬。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可按照国家和所在

地区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依规对参与活动的学生给予适当激励。

六、有关事项和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广泛动员。各地区和各职业院校（含技工

院校）要高度重视本次活动，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，全方位、

多渠道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切实提高活动的传

播力、影响力和覆盖面。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统筹推进。各省级应急管理厅（局）、司

法厅（局）、教育厅（教委、局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

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统筹谋划推进。请确

定竞赛活动和宣传报道联络员各1名并于3月24日前将名单（见

附件 2）发送到竞赛活动专用电子邮箱（yjpfjs@163.net），同

时请联络员及时扫描二维码加入工作群（见附件 3）。

（三）多措并举，强化宣传。各地方和各职业院校（含技工

院校）要坚持正确方向，加强舆论引导，通过创新宣传载体、拓

展宣传平台、丰富宣传内容等措施，多层次、多声部开展宣传报

道工作。中国应急管理报社驻各省记者站对口联系各地方开展宣

传报道工作。请各地区和各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积极投递稿

件（稿件接收电子邮箱：yjpfjs@163.net），稿件将择优在主办

单位政府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。

（四）联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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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竞赛工作组：夏丽平、郝旭东，010-82328255、82328275。

2.宣传工作组：杨 华、翟 琳，010-64463042、87986116。

附件：1.竞赛答题平台

2.联络员联系表

3.联络员工作群二维码

应急管理部 司法部 教育部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普法办

2023 年 3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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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竞赛答题平台

应急普法

中国普法

应急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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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联络员联系表

单 位

竞赛活动联络员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

宣传报道联络员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

通讯地址

注：请各单位 3月 24日前发送到活动专用电子邮箱：yjpfjs@163.net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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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联络员工作群二维码

竞赛活动工作群

宣传报道工作群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3年 4月 4日印发


